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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23976941

聯絡人：楊家瑋

電　話：02-7736-5772

受文者：樹德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二)字第108007530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樹德科技大學組織規程(核定本) (0075306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所報貴校組織規程修正第4條、第17條之2、第27條一案，

准予核定(如附件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復108年5月21日德科大秘字第1080000871號函。

正本：樹德科技大學

副本：本部人事處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